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天

立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立环保”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天立环保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因天立环保日常经营需要，需租赁浙江黄金机械厂部分设备及厂房，天立环

保拟授权公司管理经营层签订相关租赁协议，租赁金额为33.26万元，租赁期一

年，租赁范围与租赁价格与去年一致。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浙江黄金机械厂 

注册资本：112.9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曾伟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安装：矿山机械、冶金化工机械；矿山、冶金、机械工

程、动力与电气工程的技术研发、开发、咨询服务；自产产品的出口服务。 

浙江黄金机械厂截至2011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6086万元、营业收入4110万

元、净利润为-4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天立环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利品先生持有浙江黄金机械厂39.95%的股

权，为浙江黄金机械厂实际控制人。 



 

四、公司最近三年与浙江黄金机械厂的关联交易情况 

年度 交易事项 金额（万元） 

2011年度 公司租赁其设备及厂房 33.26 

2010年度 公司租赁其设备及厂房及收购部分生产设备 165.81 

2009年度 公司租赁其设备及厂房 73.85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天立环保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由双方协商确定，租赁范围和租赁价格与

去年一致。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天立环保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是合理的、必要的。

关联交易租赁金额与去年持平，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天立环保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关联交易的审核程序 

天立环保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王利品先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同意意见。 

八、本保荐机构对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关联交易租赁金额与去年持平，没有违反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

见，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3、西南证券对天立环保租赁浙江黄金机械厂部分设备及厂房的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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